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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6         证券简称：恒银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4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信托产品逾期兑付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北京金融法

院下发的受理通知书，案号为（2023）京 74 民初 1148号，关于国民信

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的“国民信托·慧金 87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国民信托起诉福建万合鸿业建设有限公司、天津星耀投

资有限公司、天津金易晟辉置业有限公司、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一、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运营和公司日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60,000.00 万元

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

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并于 2021年 4月 14日披露了《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1-012）。 

2021年 7月 13 日，公司购买了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

的“国民信托·慧金 8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金额为 17,000.00万元，期限 18

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 11.00%。截止目前，公司共计收到该产品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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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59万元，本金 16,999.15万元及剩余投资收益到期未兑付。 

2021年 9月 10 日，公司购买了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安信托”）的“长安宁—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金额为 1,500.00 万元，

期限 12 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 8.00%。截止目前，公司共计收到该信托产品投

资收益 63.67万元，本金 1,500.00万元和剩余投资收益尚未兑付。 

公司于 2022年 9月 27日披露了《关于购买信托产品逾期兑付的风险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2-31），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购买信托产

品逾期兑付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2-042）、《关于购买信托产品逾

期兑付的风险提示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2-043）。 

 

二、购买信托产品的进展情况 

（一）2022 年 9 月 6 日，公司收悉长安信托“长安宁—盈祥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临时公告，主要内容如下：融资方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未按照《长安宁

—盈祥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贷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如期履行还款义

务，已造成信托计划逾期。上述信托产品逾期的原因为，受“猪周期”影响，正

邦集团有限公司近期因流动资金紧张，导致信托产品发生逾期未兑付情形。 

长安信托已冻结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正邦科技非限售流通股股票

6762.00 万股，并已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完成执行案件的立案，目前本案

正在强制执行中。2022 年 10 月 27 日，南昌中院作出(2022)赣 01 破申 51 号、

(2022)赣 01破申 52 号民事裁定书，分别裁定受理正邦集团、江西永联破产重整

一案，将对信托计划的投资收益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信托计划受益人的信托利益。 

正邦科技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正邦

科技临时管理人与正邦科技正在积极推进预重整相关工作，包括资产调查、债权

申报及审查、主要债权人沟通、配合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及谈判磋商等事项，正

邦科技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裁定文书。 

截止目前，本次信托计划的情况如下： 

受 

托 

方 

理财产品 

名称 
成立日 原到期日 

目前 

状态 

实际投入

金额 

（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 

（万元） 

已实际取

得的收益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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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

信托 

长安宁—盈

祥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2021年9月

10日 

2022年9月

9日 

信 托

计 划

将 延

期 

1,500.00 1,500.00 63.67 

（二）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接到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的信息，国民信托

近日向《国民信托·慧金 8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借款人天津致融建筑材料

销售有限公司发送《付款通知函》，督促借款人及时偿还未兑付本金及利息，借

款人表示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兑付，但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及保证

人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目前资金状况较为紧张，该信托项目预计将延期兑

付。 

《国民信托•慧金 8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增信措施较为完备，融创华北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为该信托计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抵押人提供 4.2 万㎡的

房产为抵押物。抵押物转让是实现信托计划退出的有效路径之一，截止目前，已

有第三方公司向融资人和国民信托表达了明确合作意向，有意收购此抵押物房产，

商谈确定价格完全覆盖此信托产品，目前收购计划正在推动进行中。 

同时公司委托国民信托起诉福建万合鸿业建设有限公司、天津星耀投资有限

公司、天津金易晟辉置业有限公司、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致融建筑

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诉讼，北

京金融法院于近日已受理并下发受理通知书，案号为（2023）京 74民初 1148 号。 

截止目前，本次信托计划的情况如下： 

受 

托 

方 

理财产品 

名称 
成立日 原到期日 

目前 

状态 

实际投入

金额 

（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 

（万元） 

已实际取

得的收益

（万元） 

国民

信托

有限

公司 

国民信

托·慧金 87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021年7

月13日 

2022年12

月20日 

信 托

计 划

将 延

期 

17,000.0

0 
16,999.15 1,298.59 

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信托等风险理财产品或逾期情形。 

 

三、后续处置工作进展及计划安排等 

（一）长安信托“长安宁—盈祥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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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风控措施落实情况： 

长安信托放款前已落实正邦集团以其持有的正邦科技股票 4762 万股提供质

押担保； 

同时已落实江西永联作为保证人以其合法持有的江西丰嘉农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追加保证金 205万元；南昌元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

其合法持有国有用地建设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所在地位于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北枫林大街北侧，天宝大道西侧 1、2、4幢。 

2、长安信托诉讼及资产保全情况 

2022年 8月 10 日完成查封冻结 4762万股正邦科技股票； 

2022年 8月 30 日完成查封冻结 2000万股正邦科技股票； 

2022年 10月完成查封冻结 3000万股正邦科技股票，该冻结为轮候冻结； 

2022年 10月对正邦集团及江西永联以及实控人林印孙出具限制消费令； 

2022 年 11 月 16 日向南昌法院及管理人寄出了《长安信托恢复行使担保权

的申请》，希望能继续处置股票； 

2022 年 11 月 28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关于正

邦集团提出管辖权异议成立，上海法院依法撤销(2022)沪0115执16180号案件，

长安信托准备在十日内提交复议申请书； 

2022年 12月 7 日经开区法院完成土地查封，土地查封为首封。同日，与制

裁庭法官确认，法官已收到长安信托的复议申请。 

3、最新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 

2022 年 10 月 28 日，南昌中院受理了正邦集团的重整申请，长安信托积极

与各方沟通并随时与公司沟通汇报最新进展情况，目前已与聘请专业律所沟通了

相关法律问题，听取了律师的处置意见，下一步还将前往南昌与债务人、其他债

权人、破产管理人沟通，尽可能了解重整信息。 

对于有可能存在的隐匿转移财产的情形，准备向浦东法院及相关部门反映材

料，择机向相关方递交。后续将向重整管理人、证监会、当地政府明确长安信托

债权为涉众情况，争取进入优先处置的范围。同时将准备相关申报债权工作，跟

踪对债务情况、资产情况。 

2022年 12月，长安信托已完成正邦集团及江西永联的债权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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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18 日正邦科技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法院延长预重整期限决定

书的公告》，南昌中院决定延长公司预重整期间至 2023年 4月 22日。 

正邦科技于 2023 年 2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表

决结果的公告》，公司预重整案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两项表决事项获表决通过。 

正邦科技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正邦

科技临时管理人与正邦科技正在积极推进预重整相关工作，包括资产调查、债权

申报及审查、主要债权人沟通、配合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及谈判磋商等事项，正

邦科技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裁定文书。 

（二）国民信托“国民信托·慧金 8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主要风控措施落实情况： 

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该信托计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人天津金易晟辉置业有限公司以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纪念馆路与咸阳

北路交口西北侧瑞玺大厦 1 号楼、3 号楼等 112 套房产和其分摊的土地使用权，

建筑面积合计 30,635.36 ㎡的非居住房地产”为抵押物。 

抵押人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以坐落于“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枫情阳光

城的 20 套房产和其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合计 11,141.10㎡”为抵押物。 

抵押人福建万合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坐落于“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天嘉湖

澜海庄园 4套房产和其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合计 617.41㎡”为抵押物。 

2、最新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 

公司积极与借款人、保证人沟通协商，就还款方案做进一步沟通和谈判，同

时公司委托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起诉福建万合鸿业建设

有限公司、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天津金易晟辉置业有限公司、融创华北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诉讼，北京金融法院于近日已受理并下发受理通知书，案号

为（2023）京 74民初 1148号。 

请求判令借款人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支付信托贷款本金及利息

和罚息；请求判令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借款人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

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求判令将天津金易晟辉置业有限公司抵押的位于天

津市红桥区纪念馆路与咸阳北路交口西北侧瑞玺大厦的 112 套房产和其分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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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请求判

将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抵押的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枫情阳光城的 20 套

房产和其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

受偿权；请求判令将福建万合鸿业建设有限公司抵押的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

镇天嘉湖澜海庄园 4 套房产和其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在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风险提示 

鉴于此次投资款项的收回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并基于非保本理财产品的性

质，故存在本息不能全部兑付的风险，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亦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及

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信托计划的相关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1日 


